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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 
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 

质量的若干意见 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

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和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

精神，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打造一支“四有好老师”队伍，

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

1.推进“五育并举”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。以“四

新”建设和专业认证为导向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，强化思想

政治课程、体育课程、美育课程、劳动课程等通识课改革，塑

造突出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体系，构建跨专业平

台课程体系，优化专业课程结构，强化实践教学环节，深化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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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创业教学改革，适当降低学生毕业总学分，进一步扩大学生

学习选择权和个人发展空间，激励学生刻苦学习，深入推动学

分制改革。 

2.推进学科专业调整，强化师资、资源和专业的优化与整

合，做强优势专业，突出办学特色，提高办学效益。建立健全

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。 

3.加强课程、专业和教学团队建设，“十四五”期间重点建

设 10 个专业、50 门课程和 5个教学团队，每个专业建设支持资

金 50 万-100 万元，每门课程根据建设目标和课程类型建设支持

资金 10万-20 万元，每个教学团队建设支持资金 30万-50 万元。

建立重点专业、课程与教学团队的年度考核与动态调整机制，

赋予项目团队更大管理自主权和自由度。 

二、强化教学质量建设 

4.成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，承担教学质量监控、教学

评估和承担教考分离改革等工作。 

5.成立高等教育研究院，强化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高校

建设研究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。 

6.改革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将师

德考核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。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作为职

称评聘前置条件的办法，设置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内容和评价

办法。 

7.完善教师准入和实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，建立新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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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入职培训、助教跟岗、上岗试教在内的考核评价制度。建立

未从事本科教学的教授、副教授参加本科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与

考核制度。 

三、引导教师潜心育人 

8.建立学校立德树人贡献奖评选与奖励办法，进一步优化

教学科研表彰机制，启动教学和科研突出贡献奖年度评选工作，

各设特等奖 2项（每项奖励 10 万元）、一等奖 5项（每项奖励 5

万元）、二等奖 20 项（每项奖励 3 万元）、三等奖 50 项（每项

奖励 2万元），各奖项允许空缺。奖励数量占一线任课教师总量

的 10%。 

9.提升教师队伍建设。强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，推动

教师培训常态化，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，强

化教师培训力度，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。

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，配齐配强学校和教学单位的教

学管理人员，组织专题培训等措施提升教学管理人员能力。 

四、完善组织保障 

10.落实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专题研究教学制度。建立

年度教学和科研工作会议制度，表彰教学和科研改革先进，研

究谋划教学和科研工作。学校人员、经费、物质资源要聚焦本

科教育教学改革，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意识，形成全员、全方位

支持教育教学改革的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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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济宁学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建设专业实 

施方案 

2.济宁学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建设课程实 

施方案 

3.济宁学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建设教学团 

队实施方案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10 日印发 


